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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D14 版 ）
（七）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

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八）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时间和地点
（一）金徽酒证券部
地址：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伏家镇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人：任岁强
联系电话：0939-7551826
（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0号富力中心 2506室
项目组成员：张贵阳、欧阳盟、李慧琪、徐振宇、王宁
联系电话： 021-38031764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金 徽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甘肃省陇南市

股票简称 金徽酒 股票代码 603919.SH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甘 肃 亚 特 投 资 集 团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城关镇建新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R�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R�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R��否□
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
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将 成 为 金 徽 酒
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R （本次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成 为上市 公司实 际控 制
人）
否□
说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李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以
上

是 R
否□回答 “是 ”，请注
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否√回答 “是 ”，请注明公司
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R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
持股数量：68,820,687 股
持股比例：13.57%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协议转让 ；
变动数量：65,943,800 股；
变动比例：13.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2 年 9 月 2 日
方式：协议转让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
关联交易 是 R���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
竞争 是□ 否 R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R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R

是否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否 R

是否已提供 《收购管理办法 》第
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R����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R�����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R����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R����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R�����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
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否 R

信息披露义务人：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 宏
2022 年 11 月 14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陇南科立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 明
2022 年 11 月 14 日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上市公司名称：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徽酒
股票代码：60391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文昌路 19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 2号
一致行动人：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吉阳迎宾路 165号中铁置业广场 15层 10号
通讯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吉阳迎宾路 165号中铁置业广场 15层 10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22年 11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
关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金徽酒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
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金徽酒
中拥有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金徽酒 、上市公司、公司 指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豫园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海南豫珠 指 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亚特投资、甘肃亚特 指 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科立特 指 陇南科立特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舍得酒业 指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 指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交易 指

海南豫珠将其持有的金徽酒 40,580,800 股股份 ，占金徽酒总股本的 8%
转让给甘肃亚特 ；豫园股份将其持有的金徽酒 25,363,000 股股份 ，占金
徽酒总股本的 5%转让给科立特 。 本次转让价格为 27.56 元 /股或补充协
议签署日标的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的孰高值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

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

元、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文昌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 黄震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891,102,974 元

成立时间 1987 年 11 月 25 日

经营期限 1987 年 11 月 25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00223M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金银饰品 、铂金饰品 、钻石饰品 、珠宝玉器 、工艺美术品 、百货 、五金交电 、化工原料
及产品（除专项规定）、金属材料 、建筑装潢材料 、家具的批发和零售 ，餐饮企业管理
（不含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管理 ，投资与资产管理 ，社会经济咨询 ，大型活动组织服
务 ，会展服务 ，房产开发 、经营 ，自有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 ，电子商务 （不得从事增值
电信 、金融业务），食堂 （不含熟食卤味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
补”业务、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托运业务 ，生产金银饰品 、铂金饰品 、钻石饰品
（限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通讯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 2 号

2、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豫园股份股权及控股关系如下图所示：

复星高科直接持有豫园股份 A 股 141,156,33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63%，通过复地投资管理、
浙江复星、复星产投等其他 17 名复星系股东间接持股 64.84%，合计持有豫园股份 68.47%，为公司控
股股东。 豫园股份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

3、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 期 居 住
地

是 否 取 得
其 他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居留权

在 上 市 公
司 （ 金 徽
酒 ）任职情
况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黄震 男 中国 董事长 上海 否 董事

复星 国 际 （0656.HK）：执 行 董 事
兼执行总裁；
招金 矿 业 （1818.HK）：非 执 行 董
事；
舍得酒业（600702）：董事 ；
百联股份（600827）：董事 ；
三元股份（600429）：董事

朱立新 男 中国 副董事长 上海 否 无 上海豫园 （集团 ）有限公司 ：副董
事长

徐晓亮 男 中国 董事 上海 否 无

复星 国 际 （0656.HK）：执 行 董 事
兼联席首席执行官 ；
复星医药 （600196）： 非执行董
事；
海南矿业（601969）：董事 ；
复星 旅 游 文 化 （1992.HK）：董 事
长；

李志强 男 中国 董事 上海 否 无
新世界 （600628）：独立董事；
东航物流（601156）：独立董事 ；
上海机电（600835）：独立董事 ；

龚平 男 中国 董事 上海 否 无 复星国际 （0656.HK）：执行董事 、
执行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王基平 男 中国 联 席 董 事
长 上海 否 无 复星国际（0656.HK）：执行总裁

石琨 男 中国 联 席 董 事
长 上海 否 董事 复星国际 （0656.HK）：副总裁 、联

席首席投资官 CIO

郝毓鸣 女 中国 董事 上海 否 无
复星国际 （0656.HK）：副总裁 、联
席首席人力资源官 （Co-CHO）；
舍得酒业（600702）：董事

王鸿祥 男 中国 独立董事 上海 否 无 爱普股份（603020）：独立董事

谢佑平 男 中国 独立董事 上海 否 无 吉翔股份（603399）：独立董事

倪静 女 中国 独立董事 上海 否 无 锦盛新材（300849）：独立董事
三元股份（600429）：独立董事

王哲 男 中国 独立董事 上海 否 无 无

4、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豫园股份持有的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经发行股
份的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主要业务

1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702.SH 四川省 332,042,979 元 人
民币元 30.33 白酒产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吉阳迎宾路 165 号
法定代表人 石琨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00 元
成立时间 2020 年 4 月 9 日
经营期限 2020 年 4 月 9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THKM85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 ：企业管理 ；办公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 ；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 ）；广告制作；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零售 （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
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

通讯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吉阳迎宾路 165 号中铁置业广场 15 层 10 号
2、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海南豫珠系豫园股份全资子公司，具体如下图所示：

3、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 期 居 住
地

是 否 取 得
其 他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居留权

在 上 市 公
司 （ 金 徽
酒 ）任职情
况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石琨 男 中国 执 行 董 事
兼总经理 上海 否 董事 复星国际 （0656.HK）：副总裁 、联

席首席投资官 CIO

4、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海南豫珠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2021年 1月，豫园股份通过司法拍卖受让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70%股权，从而取得舍得酒

业（600702）控制权。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有关标准，豫园股份控制的公司金徽酒与舍得酒业

均属于“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主营业务均为白酒的生产及销售。 金徽酒代表产品有
“金徽二十八年”、“金徽十八年”、“世纪金徽星级”、“柔和金徽”、“金徽正能量”等；舍得酒业主要产品
有“品味舍得”、“智慧舍得”、“沱牌曲酒”、“沱牌天曲”、“吞之乎”、“天子呼”等。 金徽酒与舍得酒业从事
同类业务且销售区域存在一定交叉，因此存在一定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是解决豫园股份酒业板块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以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未来 12个月的持股计划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豫园股份计划未来 6个月内继续减持 5%以上金徽酒股票。 若发生相

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批准程
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金徽酒股份 152,177,900 股，通过一致行动人海南豫

珠持有金徽酒股份 40,580,800股，合计占金徽酒总股本比例 38.00%。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系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金徽酒股份。

海南豫珠与亚特投资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一》、《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金
徽酒 40,580,8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截止协议签署之日总股本的 8%，转让给亚特投资。 豫园股份与科
立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同意将其持有的金徽酒 25,363,000 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截止协议签署之日总股本的 5%，转让给亚特投资一致行动人科立特。

二、股权变动情况说明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海豫园 152,177,900 30.00 126,814,900 25.00
海南豫珠 40,580,800 8.00 - -
亚特投资 68,820,687 13.57 109,401,487 21.57
科立特 - - 25,363,000 5.00

本次权益变动前， 豫园股份及一致行动人持有金徽酒股份 192,758,700 股， 占金徽酒总股本的
38%；本次权益变动后，豫园股份持有金徽酒股份 126,814,900股，占金徽酒总股本的 25.00%。 亚特投
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科立特合计将持有金徽酒 134,764,487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6.57%，成为金徽酒的
控股股东。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一》的主要内容
《股份转让协议一》的股权转让方为海南豫珠，股权受让方为亚特投资。
1、交易标的及价格
转让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公司 40,580,800 股股份，占公司截止本协议签署之

日总股本的 8%（“目标股份”）以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30 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 29.38 元/股（人民币
元，下同）的价格，合计人民币 1,192,263,904 元（大写：人民币拾壹亿玖仟贰佰贰拾陆万叁仟玖佰零肆
圆整）（“交易对价”）转让给受让方。

2、协议生效条件及交割先决条件
（1）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就目标股份的交割应以下列先决条件的满足（除非受让方书面放弃）为前提：
1）于本协议生效日及交割日（定义见本协议第 3.1条），本协议项下的各项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在

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实、 准确且不具误导性的， 且转让方没有违反其于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和承
诺；

2）转让方及受让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以及目标股份转让取得一切所需的公司内部批准和同意；
3）转让方为目标股份转让而需由第三方作出的所有同意（包括但不限于适用的政府审批及银行

的同意）均已获得，且该同意均为完全有效；
4）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就目标股份转让出具协议转让确认意见；
5）转让方及受让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公司”）申请办理过户登

记所需的一切文件均已取得。
3、交易安排
在本协议 2.2条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未被满足的先决条件已被受让方书面放弃）后

的第一（1）个工作日（或转让方和受让方另行书面同意的其他工作日）（“交割申请日”），转让方向受让
方交付提交交割申请所需的各项文件、决议等，并就目标股份转让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全部目标股份
的证券过户登记（“交割”）手续（“交割申请”），目标股份过户完成日为交割日。 本协议第 2.2 条约定的
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未被满足的先决条件已被受让方书面放弃）后且在 2022 年 9 月 9 日前（含
当日，下同），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1,0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拾亿圆整）作为交易
对价的第一期转让价款，但在前述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未支付前，受让方不得将目标股份过户至受让
方名下； 如本协议第 2.2条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未能在 2022年 9月 9日前全部满足， 受让方仍应在
2022年 9月 9日向转让方支付前述第一期转让价款。

（2）以交割完成为前提，受让方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192,263,904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玖仟贰佰贰拾陆万叁仟玖佰零肆圆）作为交易对价的尾款。

（3）本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二》项下全部交易对价全额支付后，豫园股份和受让方应促成在 40
日内召开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程序，审议通过受让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受
让方提名、推荐或认可的董事将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监事（受让方提名或推荐的监事将超过监事会
成员半数）、高级管理人以及豫园股份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豫园股份提名、推荐或认可 2 名非独立
董事和 2名独立董事）的议案，通过本次交易涉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修改（如需）。 豫园股份和受让方
应对另一方本次提名、推荐或认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议案投赞成票。

4、税费的承担
双方应自行依法承担因签署、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全部各项税费。
（二）《股份转让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股份转让协议二》的股权转让方为豫园股份，股权受让方为科立特。
1、交易标的及价格
转让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公司 25,363,000 股股份，占公司截止本协议签署之

日总股本的 5.00%（“目标股份”）以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30 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 29.38 元/股（人民
币元，下同）的价格，合计人民币 745,164,940元（大写：人民币柒亿肆仟伍佰壹拾陆万肆仟玖佰肆拾圆
整）（“交易对价”）转让给受让方。

2、协议生效条件及交割先决条件
（1）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就目标股份的交割应以下列先决条件的满足（除非受让方书面放弃）为前提：
1）于本协议生效日及交割日（定义见本协议第 3.2条），本协议项下的各项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在

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实、 准确且不具误导性的， 且转让方没有违反其于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和承
诺；

2）转让方及受让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以及目标股份转让取得一切所需的公司内部批准和同意；
3）转让方为目标股份转让而需由第三方作出的所有同意（包括但不限于适用的政府审批及银行

的同意）均已获得，且该同意均为完全有效；
4）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就目标股份转让出具协议转让确认意见；
5）转让方及受让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公司”）申请办理过户登

记所需的一切文件均已取得。
3、交易安排
（1）受让方不迟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600,000,000 元（大写：人民

币陆亿圆整）作为交易对价的第一期转让价款。
（2）在本协议 2.2条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未被满足的先决条件已被受让方书面放弃）

后的第一（1）个工作日（或转让方和受让方另行书面同意的其他工作日）（“交割申请日”），转让方向受
让方交付提交交割申请所需的各项文件、决议等，并就目标股份转让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全部目标股
份的证券过户登记（“交割”）手续（“交割申请”），目标股份过户完成日为交割日。

（3）以交割完成为前提，受让方于 2022年 11月 10日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剩余交易对价，共计
人民币 145,164,94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伍佰壹拾陆万肆仟玖佰肆拾圆整）作为交易对价的尾
款。

（4）本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一》项下全部交易对价全额支付后，转让方和甘肃亚特应促成在 40
日内召开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程序，审议通过甘肃亚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
（甘肃亚特提名、推荐或认可的董事将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监事（甘肃亚特提名或推荐的监事将超
过监事会成员半数）、高级管理人以及转让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转让方提名、推荐或认可 2 名非
独立董事和 2名独立董事）的议案，通过本次交易涉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修改（如需）。 转让方和甘肃
亚特应对另一方本次提名、推荐或认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议案投赞成票。

4、税费的承担
双方应自行依法承担因签署、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全部各项税费。
（三）《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海南豫珠与甘肃亚特）的主要内容
鉴于：
1.转让方与受让方于 2022 年 9 月 2 日签署了关于转让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目标公司”）8%股

份（“目标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原协议”）；
2.根据原协议，2022年 9月 13日，转让方转让给受让方的目标股份已经办理完成过户交割手续。
双方经充分协商，签署本补充协议，对原协议变更和补充如下：
1、交易价格和支付
（1）双方同意将目标股份的交易均价调整为 27.56元/股（人民币元，下同）或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

标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的孰高值， 经调整后， 目标股份总价合计人民币 1,118,406,848 元
（大写： 人民币拾壹亿壹仟捌佰肆拾万零陆仟捌佰肆拾捌圆整） 或按照大宗交易价格下限/每股
*40,580,800股计算的孰高值（“交易对价”）。尽管有上述约定，若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份大宗
交易价格范围下限高于原协议价格 29.38元/股，则交易对价不调整，仍为合计人民币 1,192,263,904 元
（大写：人民币拾壹亿玖仟贰佰贰拾陆万叁仟玖佰零肆圆整）。

（2）交易对价的任何剩余款项（如有）应于本补充协议签署日后两（2）个工作日内支付，任何逾期
付款每延迟一日应按照应付未付款计收每日万分之三作为逾期滞纳金直至逾期款项付清。

2、董监事变更
在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豫园股份”）向陇南科立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科立特”）转让目标公司 5%股份完成交割后 40 日内，转让方应促使豫园股份以及受让方应促成召
开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程序，审议通过受让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受让方提
名、推荐或认可的董事将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监事（受让方提名或推荐的监事将超过监事会成员半
数）、高级管理人以及豫园股份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豫园股份提名、推荐或认可 2 名非独立董事和
2名独立董事）的议案，通过本次交易涉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修改（如需）。豫园股份和受让方应对另一
方本次提名、推荐或认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议案投赞成票。

（四）《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豫园股份与陇南科立特）的主要内容
鉴于：
转让方与受让方于 2022年 9月 2日签署了关于转让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目标公司”）5.0%股

份（“目标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原协议”）
双方经充分协商，签署本补充协议，对原协议变更和补充如下：
1、交易价格和支付
（1）双方同意将目标股份的交易均价调整为 27.56元/股（人民币元，下同）或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

标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的孰高值，经调整后，目标股份总价合计人民币 699,004,280 元（大
写：人民币陆亿玖仟玖佰万零肆仟贰佰捌拾圆整）或按照大宗交易价格下限/每股 *25,363,000 股计算
的孰高值（“交易对价”）。 尽管有上述约定，若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
高于原协议价格 29.38 元/股，则交易对价不调整，仍为人民币 745,164,940 元（大写：人民币柒亿肆仟
伍佰壹拾陆万肆仟玖佰肆拾圆整）。

（2）交易对价的任何剩余款项（如有）应于本补充协议签署日后两（2）个工作日内支付，任何逾期
付款每延迟一日应按照应付未付款计收每日万分之三作为逾期滞纳金直至逾期款项付清。

2、交易安排
（1）双方确认，原协议第 2.2条的交割生效条件中除第 2.2.5条约定条件外已经全部满足。
（2）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3.2条约定的交割申请日调整为本补充协议签署日且交易对价全额支付

后的二十（20）个交易日内，于交割申请日，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提交交割申请所需的各项文件、决议
（包括但不限于原协议第 2.2.5条约定的各项文件）等，并就目标股份转让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全部目
标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交割”）手续（“交割申请”），目标股份过户完成日为交割日。

（3）转让方以及受让方应促使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亚特”）在目标股份交割后 40 日
内促成召开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程序，审议通过甘肃亚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
事（甘肃亚特提名、推荐或认可的董事将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监事（甘肃亚特提名或推荐的监事将
超过监事会成员半数）、高级管理人以及转让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转让方提名、推荐或认可 2 名
非独立董事和 2名独立董事）的议案，通过本次交易涉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修改（如需）。 豫园股份和
甘肃亚特应对另一方本次提名、推荐或认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议案投赞成票。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限

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前 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

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一致行动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黄 震

2022 年 11 月 14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公章）：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石 琨

2022 年 11 月 14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伏家镇
电话：0939-7551826
传真：0939-7551826
联系人：任岁强、张培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黄 震
2022 年 11 月 14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公章）：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石 琨
2022 年 11 月 14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甘肃省陇南市

股票简称 金徽酒 股票代码 60391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上海市文昌路 19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R��������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R�������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R�������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其他

□
□
□
□
□

协议转让
间接方式转让
执行法院裁定
赠与
（请注明 ）

R
□
□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A 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192,758,700 股
持股比例： 38.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A 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65,943,800 股
变动比例： 13.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R���������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R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R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R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R����������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R����������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黄 震
2022 年 11 月 14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公章）：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石 琨
2022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919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 2022-044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徽酒”“公司”）于 2022年 9月 3日披露《金徽酒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2-038）。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园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海
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豫珠”）与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特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陇南科立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陇南科立特”）分别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海南豫珠向亚特集团转让其持有的金徽酒 8%股份、豫园股份向陇南科立特转让其持有的
金徽酒 5%股份，合计转让公司股份 65,94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

● 2022年 9月 14日，公司披露《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协议转让
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9），海南豫珠与亚特集团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
项完成过户登记，过户数量为 40,58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

● 2022年 11月 14日，海南豫珠与亚特集团、豫园股份与陇南科立特分别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豫园股份、海南豫珠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陇南科立特、亚特集团转让其合计持有的金徽酒
65,943,800 股股份的转让价格由 29.38 元/股调整为 27.56 元/股或补充协议签署日金徽酒股份大宗交
易价格范围下限的孰高值。

2022年 11月 14日，豫园股份与陇南科立特、海南豫珠与亚特集团分别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对各方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2 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的部分条款做
出修改，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海南豫珠（以下简称“转让方”）与亚特集团（以下简称“受让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交易价格和支付
（1）双方同意将目标股份的交易均价调整为 27.56元/股（人民币元，下同）或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

标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的孰高值， 经调整后， 目标股份总价合计人民币 1,118,406,848 元
（大写： 人民币拾壹亿壹仟捌佰肆拾万零陆仟捌佰肆拾捌圆整） 或按照大宗交易价格下限/每股
*40,580,800股计算的孰高值（“交易对价”）。尽管有上述约定，若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份大宗
交易价格范围下限高于原协议价格 29.38元/股，则交易对价不调整，仍为合计人民币 1,192,263,904 元
（大写：人民币拾壹亿玖仟贰佰贰拾陆万叁仟玖佰零肆圆整）。

2. 董监事变更
（1）在豫园股份向陇南科立特转让目标公司 5%股份完成交割后 40 日内，转让方应促使豫园股份

以及受让方应促成召开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程序，审议通过受让方提名或推荐
的全部董事（受让方提名、推荐或认可的董事将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监事（受让方提名或推荐的监
事将超过监事会成员半数）、高级管理人以及豫园股份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豫园股份提名、推荐或
认可 2名非独立董事和 2名独立董事）的议案，通过本次交易涉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修改（如需）。 豫
园股份和受让方应对另一方本次提名、推荐或认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议案投赞成票。

（二）豫园股份（以下简称“转让方”）与陇南科立特（以下简称“受让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交易价格和支付
（1）双方同意将目标股份的交易均价调整为 27.56元/股（人民币元，下同）或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

标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的孰高值，经调整后，目标股份总价合计人民币 699,004,280 元（大
写：人民币陆亿玖仟玖佰万零肆仟贰佰捌拾圆整）或按照大宗交易价格下限/每股 *25,363,000 股计算
的孰高值（“交易对价”）。 尽管有上述约定，若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
高于原协议价格 29.38 元/股，则交易对价不调整，仍为人民币 745,164,940 元（大写：人民币柒亿肆仟
伍佰壹拾陆万肆仟玖佰肆拾圆整）。

2. 交易安排
（1）双方确认，原协议第 2.2条的交割生效条件中除第 2.2.5条约定条件外已经全部满足。
（2）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3.2条约定的交割申请日调整为本补充协议签署日且交易对价全额支付

后的二十（20）个交易日内，于交割申请日，转让方向受让方交付提交交割申请所需的各项文件、决议
（包括但不限于原协议第 2.2.5条约定的各项文件）等，并就目标股份转让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全部目
标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交割”）手续（“交割申请”），目标股份过户完成日为交割日。

（3） 转让方以及受让方应促使亚特集团在目标股份交割后 40 日内促成召开目标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程序，审议通过亚特集团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亚特集团提名、推荐或认可的
董事将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监事（亚特集团提名或推荐的监事将超过监事会成员半数）、高级管理
人以及转让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转让方提名、推荐或认可 2 名非独立董事和 2 名独立董事）的
议案，通过本次交易涉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修改（如需）。 豫园股份和亚特集团应对另一方本次提名、
推荐或认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议案投赞成票。

二、 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事项
1.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亚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陇南科立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4,764,4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7%；豫园股份持有公司股份 126,81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 公司控股
股东将由豫园股份变更为亚特集团。

2. 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三、其他说明事项及风险提示
1. 海南豫珠向亚特集团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项已完成过户登记， 豫园股份向陇南科立特协议转

让公司股份事项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过户登记。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并
督促相关方及时披露进展，公司亦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 报备文件
1.�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2.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陇南科立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的《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证券代码：688246 证券简称：嘉和美康 公告编号：2022-047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1月 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开拓路 7号一段一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1,271,1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1,271,1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69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51.69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夏军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静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人数变动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71,1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亚东、吴志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5333 证券简称：沪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3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1月 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沪光路 388号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53,042,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0.82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成三荣先生

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成磊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玉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53,042,200 1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 举张玉 虎先 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9,412,200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段琪琦律师、张凡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259 证券简称：绿田机械 公告编号：2022-026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23日（星期三）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11月 23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ZR79Xo9qZW 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 说明会类型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年 10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年第三
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14:00-15:00 在价值在线
（www.ir-online.cn）举行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23日（星期三）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罗昌国先生
董事会秘书：罗正宇先生
财务总监：陈裕木先生
独立董事：贾滨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14:00-15: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ZR79Xo9qZW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年 11月 23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6-89229000
邮箱：ltzq@chinalutian.com
六、 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 查看本次投

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22-071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中国特种设备 A1 级多层

压力容器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含多层压力容器）》（证书编号：TS2210641-2024），为公司研制氢
气储存、军工及合成氨等装置上高压设计参数设备提供了资质保障。 具体情况如下：

一、许可证主要内容
单位名称：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 528号
制造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 528号
获准从事以下特种设备生产活动：

许可项目 许可子项目 许可参数 备注

压力容器制造
大型高压容器 （A1） — 含多层压力容器 ；压力容器设计许可

单独取证

球罐（A3） —

发证机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有效期至：2024年 1月 20日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能源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材料利用率高，安全可靠性强的多层压力容器越来越受到市场认

可，该结构产品广泛应用于氢气储存、军工及合成氨等装置中高压设计参数设备。
此次公司成功取得中国特种设备 A1 级多层压力容器生产许可证， 成为西北首家拥有多层压力

容器制造资质的单位。这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压力容器的制造工艺及市场地位；有利于拓展公司在氢气
储存、军工及合成氨等装置上高压设计参数设备的市场空间；有利于加快公司高压氢气储罐的研制速
度并实现市场化推广，为公司进一步拓展氢能领域装备打下坚实基础。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2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
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书面函告。 德邦证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原指派吕雷先生、刘平先生为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现因吕雷先生个
人工作变动，其不再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德邦证券委派吕程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吕雷先生担任公司
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刘平先生、吕程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吕雷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附件：吕程先生简历
吕程，保荐代表人，金融硕士，注册会计师，法律职业资格，现任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管理总部副总监。 曾主持或参与耐普矿机（300818.SZ）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项目、 大千生态
（603955.SH）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等。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688392 证券简称：骄成超声 公告编号：2022-012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无锡骄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无锡骄成”）增资人民币 23,761.77 万元（其中 4,0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9,761.77 万元计入资
本公积），用于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超声波设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近日， 无锡骄成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无锡市新吴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MA1MUJ8C30
名称：无锡骄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年 9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周宏建
住所：无锡市新吴区硕放南开路 88号
经营范围：智能控制系统、机械设备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金
属切割及焊接设备、洗涤机械、检测设备的研发、制造、维修；通用机械及配件、电气机械及器材、模具、
量具、五金产品、家用电器、金属工具、金属材料及制品、建材、仪器仪表、电力电子元器件、通讯及广播
电视设备(不含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及发射装置)、健身器材、橡胶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文化体育用品、汽车及零配件、摩托车零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